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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
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
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
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劳务期间，因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
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
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
追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工作人员职务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不论用人单位在选任、监督、管理工作人员方面是否存
在过失，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用人
单位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表示，工作人员是否执行职务行为系用人单位
是否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判定是否执行职务
的标准为：是否以用人单位名义；是否在外观上足以被
认为属于执行职务；是否依社会共同经验足以认为与用
人单位职务有相当关联。除此之外，还应综合考虑行为的
内容、地点、时间、场合以及是否与用人单位的意志相关。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造成他人损害过
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后，对造成损害的工作人员享有追偿权。

基本案情

  2024年11月29日中午，刘小新（化名）驾驶某汽车
销售公司的轻型货车（未登记、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运输10辆待售新车，途中与张小花（化名）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两车受损，张小花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经认定，刘小新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涉事轻型货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和商业险。
  该汽车销售公司辩称，其与刘小新系承揽合同关
系，刘小新承揽公司的送车业务，本次送车运费300
元，运输途中的油费、过路过桥费等均由刘小新承担。
刘小新辩称，其为该汽车销售公司提供劳务，因提供劳
务造成第三人损失，该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接受劳务方及
受益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小新人工代驾服务与某汽
车销售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从双方调车服务安
排、受雇时间长短、劳动报酬结算及发放形式、工作时
间安排、工作场所选择等情形分析，刘小新与某汽车销
售公司之间符合劳务法律关系的特征。寿光市人民法院
最终判决，刘小新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法律
后果，由汽车销售公司承担。

  生活中，有些车辆销售公司寻找司机
运输待售车辆，当“代驾”司机在执行工作
任务时发生交通事故，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此
种情形下，用人单位作为工作人员劳动财富主
要受益者，对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理应承担相
应责任，且用人单位的赔偿能力远大于其工作
人员，从社会公平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由
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更有利于维护被侵权人
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固定收益”“保本保收益”“无风险无
损失”“到期还本”……这些表面具有诱惑性
的投资协议条款，实则可能另有深意。投资的
本质特征在于“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
险”，“高收益零风险”投资协议实质符合借
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协议双方权利义务需要按
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胡希斌

  2023年8月5日，艾某与王某签订投资协议，约定艾
某以自己的名义出资10万元委托王某进行投资，获取收
益；王某每年支付艾某10%的利润收益，收益支付方式
为按月支付；投资的风险由王某承担，艾某收取约定的
固定收益；王某对艾某的资金全权管理，精心运作，自
主操作并承担操作风险，对账户资金有保本及保收益的
责任，即在协议到期日，将本金归还艾某。协议签订
后，艾某按约向陈某（王某妻子）名下银行账户支付10
万元；后双方口头协议一致，艾某追加9万元“投资
款”并支付至陈某银行卡中。协议到期后王某未按约定
偿还款项，艾某遂起诉王某、陈某返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
  王某则辩称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且艾某参与了项目
经营，故案涉款项非借贷，应为投资关系。陈某则辩称
其对案涉款项不知情亦未参与，因王某银行卡被冻结才
用其银行卡进行收款。
  昌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投资的本质特征在于
“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本案中，虽然双
方签订的协议名为投资，但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王某
承担投资的风险且需每月向艾某支付10%的利润收益，
协议到期后，王某需将本金归还艾某；此外，王某未举
证证明艾某参与了投资经营，故双方之间不具有投资合
作的特征，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现约定的借款期限
已到，王某应按约定归还借款本金。陈某虽然抗辩其对
案涉款项不知情，但案涉收款银行卡均为陈某本人所
有，且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将银行
卡出借他人使用的法律后果。
  庭审后，经过法庭的释法明理工作以及多次调解，
王某知晓了案涉款项的性质，陈某也意识到将银行卡出
借他人使用的法律后果。最终，双方达成和解，王某按
月分期偿还借款，本案顺利调解结案。

基本案情

  法官表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指以投资
入股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而实际形成民间借贷权利义
务关系的民事行为。该种情形在实践中时常发生，由
此引发的“性质”之争数不胜数。
  审理该类案件不能仅依据协议名称或外在表象，
而要深入分析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准确识别披着投
资“外衣”的借贷行为。特别是以下方面：承诺固定
收益，收款方向出资方承诺保本保收益，约定按月或
者按年向出资方支付固定利息、进行分红等保底条
款。承诺风险自担，双方约定出资方不承担任何经营
风险，一切风险及损失均由收款方自行承担，出资方
收取的收益固定，与经营行为无关。出资方仅负责出
资，而不参与项目经营，亦不参与项目的管理、支配
等活动。承诺到期还本，双方约定协议到期后，收款
方需向出资方返还全部款项。
  法官提醒，在经济往来中，一定要明确交易的性
质与用途，表达最真实的意思，并在协议中进行详
细、具体约定，及时保存好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广大群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
的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专属“信用凭证”，切莫随
意借给他人使用，防止“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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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付颢瑜


